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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法院法官辦理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
第二條附表二 

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19日司法院院台廳司一字第 11405005621號令修正 

附表二：刑事事務部分 

編號 專業案件類別 所涵括案件之種類 

一 醫療專業案件 違反醫師法、物理治療師法、職能治療師法、醫事檢

驗師法、醫事放射師法、助產人員法、呼吸治療師法、

心理師法之犯罪案件及醫療法第十條之醫事人員因執

行業務行為致死或致傷之業務過失傷害、業務過失致

死案件。 

二 金融專業案件 違反銀行法、信用合作社法、金融控股公司法、票券

金融管理法、信託業法、保險法、證券交易法、證券

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、期貨交易法、洗錢防制法（洗錢

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）、農業金

融法之犯罪案件 

三 智財專業案件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所定之智慧財產刑事案件 

四 性侵害案件 性侵害犯罪案件 

五 少年專業案件 少年事件處理法所定之少年事件 

六 國安軍事專業案件 一、違反刑法第二編第一章至第三章之罪、國家安全

法（不含本表編號三智財專業案件）、國家機密保

護法、國家情報工作法、反滲透法、資恐防制法

之犯罪案件及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或

其特別法之罪。 

二、上開案件與其他專業案件（如性侵、原住民、貪

污等）競合時，由國安軍事專業法庭審理。 

七  原住民族專業案件 被告為原住民族之刑事案件 

八 刑事強制處分案件 偵查中強制處分聲請案件 

九 促進轉型正義案件 促進轉型正義條例第六條第六項之上訴、抗告或聲請

撤銷案件 

 


